
彰化縣政府 107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00 分。 

地點：本府 3 樓簡報室。 

主席：魏縣長明谷。 

出(列)席人員：(詳後附簽到表)。     記錄：政風處林語純 

壹、 主席致詞 

黃檢察長、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許分署長、各位委

員以及各位主管同仁，大家好，感謝各位今日撥冗參加

本府今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首先歡迎新任內聘委員彰

化縣警察局林局長順家加入，期望林局長不吝提供專業

建議，俾利日後推動廉政策進作為。 

為維持良好施工品質，掌握施工進度，本人在 2 月

27 日本府 163 次主管會報裁示，請行政處主政、會同

法制處、政風處研議本府重大建設如有經費上、時程上

及工程技術上之必要性，是否可運用最有利標方式，選

定優良廠商辦理工程發包，避免廠商惡性競價，造成施

工品質不良，工期延宕等，傷害本府形象。經相關單位

評估，本府將針對前揭重大建設 5000 萬以上查核金額

之工程以最有利標方式為原則，由承辦單位於招標前應

依採購法 52 條確實檢討有無適用最有利標之異質性決

標原則，反之認為只能採用最低標決標方式時，則招標

文件必頇分析如何確保廠商具備履約能力及技術、施工

品質及工期進度，並且簽准。 

今日提案中，政風處提出推動「重大工程巨額採購



廉政平臺」機制，讓重大採購案執行過程從頭到尾，一

方面，請檢、調、廉等機關加入作為堅強的後盾，當可

排除不當的外力干預，營造一個優質廉能的採購環境，

吸引優良廠商承攬公共工程；另一方面，也能作為民眾、

廠商、公務員與相關政府機關包括工程、審計機關等聯

繫溝通平臺，期能藉由平臺的積極運作，讓公務員能安

心執行職務、廠商維護合理權益、民眾獲得優質公共建

設，及政府妥善監督稽核，將可打造廉潔透明的採購環

境，提升公共工程建設品質，共創廉能透明美麗彰化家

園。 

以下會議依照議程進行，請各委員及主管同仁如有

相關建議盡請提出討論，謝謝。 

貳、 廉潔誓詞宣誓 

由警察局林局長順家進行宣誓。 

參、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如會議資料，同意備查。 

肆、 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工作報告 

決議：如會議資料，同意備查。 

伍、 本縣採購稽核小組工作報告 

決議：如會議資料，同意備查。 

陸、 本府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專題報告 

(報告單位：政風處) 

一、 工務處林委員漢斌提問： 

目前公共工程已有採購審查小組，重大採購廉政



平臺成立後，採購審查小組的工作與這個機制要如

何區分？且平臺加入的時間點是一開始招標的時

候還是機關內部先討論完後再交給廉政平台做後

續工作？ 

二、 政風處許委員金來回應： 

重大採購平臺機制成立後，並非每個最有利標工

程都要建立，有需要的就結合檢、調、廉一起加

入、共同參與，但若辦理過程中認為無該需求，

則毋頇成立，平臺之成立依個案考量；而有關平

臺加入的時間點，如大埔截水溝案，一開始規劃、

預算編列時就可以成立，但若工程已發包，就沒

有必要再成立，各單位依採購法最有利標執行方

式即可。 

決議： 

工程如果已依最有利標進行，則繼續照最有利標進行

即可，但若有需要借助外部專家學者協助，且主管機

關認為有此需求，則在規劃時就要成立平臺，使其協

助參與審查；該專題報告相關內容，後續提案 3 還有

得繼續討論。 

柒、 「本府公共安全稽查業務複核作業執行情形」專題報告 

一、 菸酒稽查及複核專題報告                 

(報告單位：財政處) 

決議：如會議資料，同意備查。  

 



二、 環保稽查業務複核作業執行情形 

(報告單位：環保局) 

決議：如會議資料，同意備查。 

捌、 討論提案 

※第 1 案： 

案由： 

加強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公職人員知

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及辦法：如會議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考核任用要小心謹慎，請人事處和政風

處多加注意有沒有違反應迴避的情形。 

 

※第 2 案：  

案由： 

請本府各局、處、所屬各級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鼓

勵承辦同仁踴躍參與本府 107年度行政透明措施競賽，

提請審議。 

說明及辦法：如會議資料。 

  政風處補充說明： 

行政透明措施競賽分兩組，一般業務組和工程組，

本縣辦理的競賽是有獎金作為獎勵；中彰投治理平

臺亦同步辦理公共工程行政透明獎，工程組得獎的

部分，於必要時會在中彰投苗平臺頒獎。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  

案由： 

為提升公共工程建設品質，強化保障採購人員，擬推

動成立「重大採購廉政平臺」機制，建立民眾、廠商、

公務員與相關政府機關（檢察）的跨域溝通管道，提

請審議。 

說明及辦法：如會議資料。 

一、 政風處補充說明： 

中央計畫是要求100億以上的工程，關於金額的限制，

因應現實的考量而降低標準，僅要求「巨額」以上即

可，至於巨額以上的工程是否要成立端視首長的需求；

事先建立的是機制，而非重大採購平臺，至於平臺成

立之相關事項，會再參考中央的作法。 

二、 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許分署長萬相： 

提案說明中指出，廉政平臺全程參與運作迄採購案件

完成，該採購案件完成係指招標完成還是整個工程完

成？若是招標完成，該時間點較好控制，但若係指整

個工程完成，因有些工期很長，參與的人員有調動的

可能性，故實行上有些窒礙難行。 

三、 廉政會報委員郭律師林勇： 

檢察官的工作為偵辦，倘使檢察官參與即表示該案沒

有問題，如此檢察官的責任有多大，且機關採購審查

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2 條中規範的審查小組工作任

務，要使檢察官全程參與有些強人所難！ 

四、 彰化地檢署黃檢察長玉垣： 



關於檢察官介入時間的長短與檢察權發動的時機，個

人有所保留；重大廉政平臺設置的初衷為保護公務員

勇於任事，其立意是好的，但若檢察官一開始就參與

平臺的設立，難免會有報導寫「案件金額龐大，地檢

署為了避免發生將來貪瀆情況發生，故由檢察官派駐

參與」，此類相關新聞反而對同仁不甚尊重，故該計畫

似乎仍需再討論，並視臺北地檢署有無相關具體案例

再來參考一下。 

五、 政風處許委員金來回應： 

成立廉政平臺需向法務部廉政署提報備查，至於平臺

參與的時間應該是到什麼時候尚需再跟廉政署詢問；

該廉政平臺機制係當初林全院長的指示，其認為法務

部的參與得使公務員在辦理採購案件時更安心，有關

採購廉政平臺相關的問題，委員們仍有諸多疑義，該

案件建議暫予保留。 

決議： 

有關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尚且有三點問題，首先，該平

臺有疊床架屋之虞，已有根據採購法規定的採購審查

小組，是否成立重大採購平臺，其出發點是好的，但

該怎麼協助，需要更完善的討論。再者，檢、調、廉、

審計、工程會等單位進入的時間點係指何時？因採購

是指從招標到結案驗收，其進入的時間點為何？且檢

察官的參與是否適當，是否會造成外界觀感問題，該

部分需要再釐清或看看實務上如何運作。另外，重大

採購平臺機制成立後，是否成立平臺是另一件事，實



際上運作是否有此需求，需再作分析研判。本案尊重

提案單位，提案暫予保留。 

玖、 臨時動議 

政風處提出： 

3月 7日自由時報報導，高鐵彰化站聯外道路，發現像

檳榔渣的污漬，事實上是廠商使用廢爐碴所導致的現

象。因為簡委員對再生料的使用比較了解，故想請簡

委員提供相關專業意見，謝謝。 

廉政會報委員簡委員俊明回應： 

(一) 高鐵彰化站道路表面有明顯污漬，該污漬發生的

可能原因有兩個，一是加入轉爐石，該原因是承

包商在瀝青混泥土廠的施工材料控管上有所疏

失，此為人為因素；另一原因是原來取得的材料

本身有礦石，礦石自然會有鐵質金屬得污漬，此

因素是源自天然。 

(二) 高鐵站道路目前是平順、且無龜裂受損的情形，

雖應該不會影響到交通安全，但卻有礙觀瞻；該

如何處理，首先要先確認發生原因是人為或是天

然因素，確認後再請主辦單位確認合約內容是如

何訂定的及政府採購法是如何規定的，如此才能

做後續行為。 

(三) 個人意見是，轉爐石是煉鋼的副產品，若能再利

用，對於減輕臺灣環境汙染是有幫助的；單純使

用在道路表面上的工程，因轉爐石的特性，會使

整體美觀差很多，故一般不會建議使用在道路工

程上，如果要在工程地下層(如級配層)中使用鋼



鐵廠的廢料，建議在合約中明確規定，若合約未

規定就不應該使用，如此施工時才能有所遵循。 

地政處劉委員坤松建議： 

關於轉爐石怎麼使用的，不只相關單位，工程會、中

鋼都有派員了解；轉爐石的運用在契約上是容許的，

只是在底層或上層的差異而已，然因價格上的差異，

故資料需做審慎的查核，我們也會把相關資料調查清

楚，給社會一個公平交代的。 

  廉政會報委員郭律師林勇建議： 

廢爐碴的使用事實上對環境保護是好的，但因為他價

錢較低，故一開始照價的時候，契約成本應該算清楚；

前幾天立法院亦有討論，關於爐渣此類是否得加入的

問題，這類規範政府再訂契約的時候應該要訂明，如

此才不會讓人猜疑，也才不會讓檢調有機會介入表示

有問題。 

工務處林委員漢斌建議： 

(一) 路面鏽斑的問題，好幾年前在嘉義、雲林及臺北

都有發生過類似情形，我們有去高鐵站現場看過，

該部分雖有含鐵質現象，但對整個工程要求的品

質，目前看來是沒有影響，僅對美觀部分有造成

影響。 

(二) 中央推行的前瞻計畫，還有所有生活圈補助道路

系統都有在公文裡明確要求使用轉爐石或爐渣；

一般煉鋼分兩部分，一為純鋼，即為轉爐石，另

一部分為廢鐵，交通部跟工程會用比較多的是轉



爐石，且其有明文規定，申請中央計畫就一定要

使用。 

(三) 轉爐石在中鋼有免費供應，若工程中要加入轉爐

石，則成本的運算上要將其免費這件事算入，未

來應該要把經費規定清楚。 

(四) 至於簡委員剛剛所提含鐵質的部分，有建議相關

單位去詴看看。 

壹拾、 主席結論 

茲就本次會議做出下列結論： 

(一) 高鐵彰化站區道路鋪面金屬污漬問題，目前不能

證實是否有其他不當的添加，但其確實影響到民

眾對公共工程不良的觀感，如果我們要使用循環

材料，一定要在合約裡面規範清楚，若未規定，

就不能夠人為摻雜；施工單位應督促監造單位落

實派員監督 AC 廠，以避免人為因素的影響，但礙

於人力問題，目前僅就查核金額 5000 萬元以上的

工程，優先派員。 

(二) 提案 1 和提案 2 都是照案通過，請政風處同仁加

強宣導，也請多多鼓勵同仁參加競賽。 

(三) 提案 3 的部分就先保留。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感謝大家的參與，謝謝！ 

壹拾壹、 散會 107 年 3 月 13 日下午 5 時 10 分。 
 


